
臺南榮譽國民之家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具體作法執行成效表  

項

次 
實施要項 具 體 作 法 完 成 期 限 

一 完備基礎服務

項目，注重服

務特性差異化 

一、各組室應依據評鑑指標及實務工作需

要，訂定工作手冊(標準作業流程)，以

維服務照顧之一致性及專業性。 

一、依評鑑指標規定，製定榮家工作手冊書，發留存乙本(紙本)，電子檔置放

本家共享平台供各組、室同仁參酌運用。 

二、訂定重要工作流程： 

  (一)依規定訂定「臺南榮家組織架構圖」、「各組室及人員業務職掌」明定

業務分工。 

(二)重要工作流程分別由輔導組(服務照顧)、保健組(醫療保健)、秘書室

(行政支援事項)、人事(員工權益等)及主計(預算執行相關管控作業)

等相關規定，俾據以執行。 

(三)訂定災害防救計畫，每年實施兩次消防滅火、避難逃生、地震疏散、

傷患後送等演練項目，期讓住民、員工熟練各項狀況處置要領。 

(四)訂頒「緊急事件求助與通報等聯繫窗口、電話」等資料，內含本家職員 

工緊急召回連絡電話(聯絡網)、應變工作職掌及榮家周邊警政、消防、

電力、水力、瓦斯及醫療院所聯絡資訊，倘有狀況發生，俾第一時間尋

求支援。 

(五)住民及家屬防火衛教： 

1. 辦理年度住民親屬座談會宣導防火觀念，並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向

職員工、委外人員及住民宣導消防講習。 

2. 每年上下半年各辦理乙次防災演練(含夜間演練)，鼓勵並邀請住民

(家屬)參與，實際聆聽後甲分隊消防隊員宣導防火逃生常識、操作

消防器材滅火作業及指導防火逃生演練。 

(六)訂定吸菸及情緒不穩住民之防範規定及處遇措施： 

1. 堂隊每日巡房關懷住民，如發現住民有不明原因或突發性心情異常、

時間、地點迷失、情緒低落或人際關係衝突者，立即輔導實施安撫陪

伴關懷，並責由夜班人員加強訪視，提高巡房密度。 



2. 每日晨間 0800 時實施交班會議，由堂長召集護理師、照服員，或

請房戶長、同袍友人、家屬等列席討論個案處遇措施，共同關懷輔

導。 

3. 持續輔導仍有情緒不穩之狀況者，列入假日關懷訪視重點；並將新

進與甫出院返家住民列入特需關懷個案，賡續運用支持系統協處，

直至個案問題消弭。 

4. 每週由堂長召集社工、醫護、照服員等召開「三合一會議」，針對

情緒不穩個案研擬處遇方案及運用支持系統與資源，協助個案身心

靈恢復平穩及一定生活自理能力。 

(七)訂定危險物品防範措施： 

1. 納入新進住民宣導事項，入住時向住民及家屬說明依據生活公約，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進入家區。 

2. 不定期探視關懷，發現於房舍內有危險物品者，立即勸導並保管並

登錄於危險物品登錄簿，以避免危安情事發生。 

3. 每日關懷住民時，發現有情緒不穩、有自裁傾向、重度憂鬱或相互

衝突者，即刻訪視輔導，關懷並查看有無危險物品。 

4. 新進住民報到，如於報到發現攜有危險物品者，則請家屬自行帶回

處理，如該物品係違反有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消防安全等則

通報警、消單位處理。 

5.對易燃易爆及化學性有毒物料等危險物品保管，非屬法律列管危險物

品者，應立即簽奉核定後銷毀並做成紀錄。 

三、為使行政管理規定執行與實務現況符合，採取作法如下： 

(一)由業管組室簽擬相關作法會辦各組室，奉核定後實施。 

(二)每年檢討檢視修訂乙次。 

二、編印榮家簡介、服務介紹、入住申請資 

    訊及本家全球資訊網公告。 印製本家入住申請資訊單張，並公告於本家官網。 



三、依據評鑑指標規定，訂定年度幹部在職 

    訓練計畫，辦理提升作業知能相關研討 

    或講習，提升人員專業水準。 

    本家依據評鑑指標規定及長照發展需求，增進職員專業、落實終身學習為

目標，除訂定年度在職訓練計畫，並辦理在職人員訓練課程，此外，在充實專

業知能之餘，亦配合各主管機關政策，完成政府重大政策、幹部訓練、環境教

育、性別主流化、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

民參與等課程，使本家職員能朝向通才與專才兼備。 

    114 年度全體職員均完成急救、意外傷害、性別議題、專業服務、服務對象

安全、服務對象權益、緊急事件處理議題、感染管制及危機管理、性侵害或性

騷擾防治、感染控制、CPR 實做、心理健康課程等專業課程，並將課程所學落

實於工作，達成學以致用，以期提高服務效能。 

四、推動家庭化、社會化，聯結社會資源， 

    擴大資源共享，增進服務照顧功能。 
一、依據 114年本家社區資源聯結及運用計畫辦理。 

二、另依據本家「社區資源連結及運用作業要點」，114 年資源共享契約開放床

位 3 項，分別簽有「114 年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緊急旅宿安置協議書」、

「114 年公費養護老人服務照顧契約書」及「臺南東區區公所弱勢族群臨時

安置支援協議書」。 

三、文康活動辦理： 

  (一)結合學生服務：結合私立吉得堡幼兒園、私立母佑幼兒園、永仁非營利

幼兒園、南英商工等學校蒞家辦理公益服務。 

  (二)辦理身心靈服務：結合宗教團體，如信望愛基金會、浸信會、榮主教會

等基督教團體、大林天主堂之天主教團體，諾那華藏精舍、慈音寺、慈

濟功德會等佛教團體進行長輩身心靈服務。 

  (三)歌舞表演類：媒合民間團體，如臺南市中華文化歌舞藝術交流協會、臺

南市成功海克歌舞協會、二胡馮啟絜老師、薩克斯風張志範老師、黑鷹

音樂團、精靈幻舞團、屏東縣綺舞社會關懷協會、新興藝術團、台南社

大發展協會、歡樂之聲樂團、愛薩客協會、安西舞蹈班、歡樂藝術團等

團體蒞家歌舞表演。 

  (四)114 年計辦理前揭活動 179 場次，參與住家長輩 6,706 人次。 

四、溫馨活動辦理： 

        持續結合大台南、欣南、欣桃、欣泰、欣中、欣欣、欣湖、欣雲、欣



林、欣屏等天然氣與石油氣公司，以及泛亞工程建設、欣欣大眾市場、欣

欣水泥與大南汽車、榮民榮眷基金會、高雄橋頭馬術中心等長期支持單

位，投入資源襄助本家順利運作各項關懷事務，協助本家於今年度順利辦

理高雄美濃「番茄採果樂」微旅行及辦理清境農場奔羊節自強活動、參觀

敦睦遠航軍艦等相關自強或微旅行活動，並於春節、端午、中秋、榮民節

等節慶結合捐贈善款辦理節慶活動及榮民節慶祝大會、園遊會。 

五、物資媒合運用： 

(一)泛亞工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凱希爾活動型負壓輔助癒合治療儀。

(二)民眾台南市體育總會桌球委員會：桌球桌、球網架組、球拍、30 粒二  

    星練習球、2 盒 6 粒三星比賽球、檢球器。 

(三)巨輪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0 顆芝麻包、200 顆黑糖饅頭。 

(四)財團法人中國國民黨身心障礙者保護基金會：中秋禮盒 40 盒。 

(五)喜憨兒臺南庇護工場：冷凍食品 180 份（含雞蛋牛奶捲、岩燒客家 

     豬）。 

(六)陳朝旺先生：血糖機 5台、血糖試紙 30 盒。 

(七)台南市四季愛心歌友會樂齡進修學院：捐贈棉被 100 條。 

(八)民眾李雅雄：文旦 12 箱（共 240 斤）。 

(九)臺灣圓山國際慈善事業發展協會：防蚊液 600 瓶。 

(十)CLN 愛心社：玉文芒果 30 箱。 

(十一)財團法人慶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涼感衣物 549 件及保暖衣 

      物 499 件。 

(十二)喜憨兒台南庇護工場：冷凍食品 200 份（含草莓包、銀耳湯、核桃 

      露）。 

(十三)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書籍 31 本。 

(十四)善心企業：蘋果 510 顆。 

(十五)明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M 原廠 N95 口罩 2,100 片。 

(十六)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冷凍食品調理包 250 人份（含 

      岩燒客家豬肉、麻油猴頭菇湯、冷凍發財包）。 

(十七)民眾陳岱聲：奮起福米餅 1500 條、乖乖 10 箱。 



六、社工系學生實習服務：114 年 7 月至 8 月提供長榮大學社工系 1 位學生暑

期實習，並於實習結束後辦理成果分享，實習服務均有相關紀錄備查。 

七、114 年提供敏惠護專、台南護專、長榮大學、嘉南藥理學院等社工及護理

相關科系實習，推動社區資源連結及紮根服務專業化，讓長輩樂開懷，感

受家的溫馨。 

八、與東區區公所簽定「提供緊急安置旅宿約定合議書」15 床，落實依轉介需

求提供入住照護服務。 

九、運用養護資源，114 年賡續與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簽訂「委託安置低(中低)

收入戶老人照顧」契約，以 6 床養護床位，提供弱勢老人養護照顧服務。 

十、臺南分院支援服務： 

(一)出院準備服務 4 次共 107 人次。 

(二)安寧居家訪視 32 次共 65 人次。 

(三)身心科篩檢 12 次共 44 人次。 

(四)中醫門診 49診次共 1,092 人次。 

十一、輔具維修服務： 

(一)北榮輔具維修 1 場共 120 人次。 

(二)助聽器巡迴服務 2 場共 17 人次。 

五、落實每日巡房關懷訪視，對特殊服務個 

    案，適時召開個案研討三合一會議，妥 

    適研議處遇協處措施。 

一、依據評鑑指標-跨專業整合照護執行計畫實施。 

二、各堂堂長每日 1100 時及 1620 時等時段巡視住民用餐情形並與住民長輩互

動，聽取住民生活上之問題與建議，並予以解決。 

    另護理人員及照服員三班輪值，透過走動式服務，關懷住民生活動態。 

三、各堂每週四早上 0750 時由堂長召集責任護理師、照服員召開三合一會

議，針對堂隊內特殊服務個案，實施研議並提出處遇協處措施，114 年度

共計召開 240 場。 

四、各堂隊針對輔導暨特需照顧住民，由堂隊工作人員持續介入輔導，仍無法

解決個案問題，認有嚴重干擾其他住民或自傷等行為者，由堂長提出召開

「跨專業個案研討會」，俾利整合各專業意見，給予服務對象周全性服

務。 



六、提升服務人員電話禮貌及臨櫃服務效 

    能，簡化入住程序。 
一、 注重電話禮貌，運用會議時機以實際案例分享提醒各同仁，單一窗口登記 

管理候位及入住人員，並將床位資訊及將入住者基本資料存於電腦專夾，

另備有紙本到訪簽名簿及入住資訊單張，讓協辦及職代亦可即時因應，提

升服務效能。 

二、本家榮獲輔導會 114 年上半年所屬機構電話測試，評定為優等，將持續宣

導電話接聽禮節，俾提升服務品質。 

七、站起來、走出去，辦理住民年度自強活 

    動(含微旅行)，戶外踏青活動。 
    本家伺疫情狀況，辦理住民微旅行及自強活動，讓住民走出戶外、迎向陽

光，114 年共辦理 8場活動，住民反映良好。 

八、每年 4次匯寄長居大陸就養榮民生活給 

    與，賡續服務照顧工作。 
一、本家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全部供給制就養榮民長期居住大陸地

區就養給付作業要點，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

就養榮民指紋驗證作業要點規定，每年辦理匯發大陸長居榮民就養給與費

用，並透過電話關懷，賡續服務照顧工作。 

二、114 年度共匯發 4 次。 

一、建置住民(民眾)申訴意見反映(含新聞 

    輿情)處理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 
一、114 年 3 月 31 日頒本家榮民(眷)申訴辦法與處理程序工作手冊，俾各堂隊

及組室依處理程序落實服務。 

二、本家於保健組、各堂設置申訴意見箱，並於意見箱外緣張貼本家正、副首

長、組室主管及各堂堂長電話供住民(家屬)申訴反映意見。 

二、提供民眾意見反映後續追蹤處理。     針對住民或家屬等員意見反映，建立溝通橋梁，提供「首長民意電子信

箱」，讓民眾有意見時，有反映管道，如有意見申訴，詳實回覆意見人及持續

追蹤處理。 

三、非上班時間設置專人輪值服務(服務不 

    打烊)，全年無休 24 小時服務。 
    每日均有安排總值日、護理師及照服員等人員，24 小時服務，即時因應妥處

住民問題。 

二 重視全程意見

回饋及參與，

力求服務切合

民眾需求 

四、制訂及辦理服務對象滿意度調查機制， 

    蒐集住民的需求或建議，檢討調整服務 

    措施。 

一、 本家依據 114 年 11 月 18 日南榮秘字第 1130005894 號函本家提升服務品質

與服務績效自我考評作法要點，每年辦理一次服務滿意度調查。 

二、調查內容包括服務人員態度、服務內容 (措施)及設施設備等項目。114 年    

滿意度為 92.87%。 

三、針對服務滿意度調查分析報告，於服務品質會議提報並公告於本家全球資

訊網站。 



五、運用每半年辦理「住民家屬座談會」及 

    三節節慶前「房戶長座談會」等各類座 

    談會時機，廣納住民及家屬之興革意 

    見。 

一、住民家屬座談會： 

  (一)每年主動邀請住民長輩家屬到榮家與長輩同樂，並就住民生活照顧(含心

理健康) 及醫護及伙食等問題溝通，住民與家屬的意見均納入本家服務

照顧重要參考。 

  (二) 114 年因上半年疫情延燒，基於感染控制考量，未辦理座談會。下半年辦

理 1場次家屬座談會，家主任率主管及服務照顧人員代表和住民及家屬溝

通交流，聽取建議及回饋，各組室並利用活動向住民及家屬宣導有關消

防、防疫及消費等有關事項，並就長輩生活照顧相關意見溝通，獲得家

屬肯定與支持。 

二、房戶長座談會： 

        114 年召開膳食檢討會暨房戶長座談會共計 12 埸次，由房戶長提出

服務照顧建言，並由各組室宣導事項(含心理健康)，請房戶長協助政令

的推動，做好服務照顧工作。 

六、辦理住民住院關懷、三節慰問及辦理每 

    月慶生活動，提供溫馨關懷服務。 
一、住院關懷：各堂依長輩住院需求前往探視關懷。 

二、三節慰問：每年三節前均會辦理住院慰問。 

三、慶生活動：配合各堂長輩的壽辰，每月於本家多功能活動室辦理慶生會，

由家主任主持，各組室同仁陪長輩於餐會祝壽，並由家主任發給壽星榮民

長輩生日禮金。 

三 

 

便捷服務遞送

過程與方式，

提升民眾生活

便利度 

一、檢討服務流程，以跨專業整合各項服務 

    照護措施，提供專人全程服務。 
一、 依據評鑑指標-跨專業整合照護執行計畫實施。 

二、 各堂每日上午 0750 時由堂長親自主持，並召集責任護理師、照服員、工級

人員等相關服務人員針對每日住民之服務照顧提出檢討及精進建議，俾利

整合各專業意見，給予服務對象周全性服務。 

三、 各堂隊針對輔導暨特需照顧住民，由堂隊工作人員持續介入輔導，仍無法

解決個案問題，認有嚴重干擾其他住民或自傷等行為者，由堂長提出召開

「跨專業個案研討會」，俾利整合各專業意見，給予服務對象周全性服

務。 

四、堂隊對安養住民每 6 個月評估 1 次、養護住民每 3 個月評估 1 次，結合社

工、護理師、藥師、醫師等專業人員意見修正照顧計畫，維持住民健康與



活力。 

二、加強服務同仁服務照顧知能，擴大服務 

    櫃台服務效率，縮短住民(民眾)等候時 

    間。 

落實簡政便民服務，簡化表張，增加服務住民(民眾)的效率。 

三、運用本家全球資訊網資訊，將入住申請 

    流程、服務照顧訊息及規範等廣為宣 

    傳，並適時更新。 

一、傳入住申請流程、服務照顧訊息及相關規範，每月定期更新床位資訊及各

項活動訊息。 

二、持續更新維護網頁、強化資源連結，增加在地化及本家活動資訊，提高網

站親和性、及時性及創意性。 

三、將「衛教園地」區分為「慢性病預防」、「眼耳鼻喉保健」、「失智症-美

好人生」、「銀髮族日常保健」、「季節性疾病」、「其他」6 大類，將

網頁資訊分門別類，便利瀏覽者取得相關資訊。 

四、影音專區持續增加各項政令、防災避難、生活常識…等宣導動畫短片及微

電以淺顯易懂的影片及卡通動畫方式呈現，拉近與瀏覽者的距離，使其能

輕易了解各項政令內容。 

四、依據本計畫，每年底檢討服務工作執行

成效並研擬服務創新策略，次年初主管

會議或服務品質會議提報作法，持續精

進服務照顧品質。 

    各組室確依本計畫檢討服務工作執行成效並研擬服務創新策略，於次年初

主管會議或服務品質會議提報作法，持續精進服務照顧品質。 

一、賡續配合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安置 

    低(中低)收入戶老人照顧】養護需求， 

    並視需要轉介入住本家，善盡照顧社會 

    弱勢責任。 

    依據本家「社區資源連結及運用作業要點」，105 年起運用養護照護資源，

主動與台南市政府社會局簽訂委託公費養護契約書，提供養護床位為原則，依

弱勢老人養護需求提供照護服務，114 年賡續與臺南市社會局簽訂「公費養護老

人服務照顧契約書」，建置資源共享機制。 

四 

 

關懷多元對象

及城鄉差距，

促進社會資源

公平使用 

二、建置與住民家屬網路 LINE 群組溝通管 

    道，提供住民最適切的服務照顧。 
一、安養(護)及樂智堂與住民或其親友建立 LINE 群組，便於各項服務資訊交

流溝通。 

二、為求即時了解住民之服務照顧需要，堂隊均已建置 LINE 群組，納入堂隊

護理人員、工級人員及替代役男，俾利相關人員即時獲取所屬住民最新資

訊，以提供住民適切服務照顧。 



三、本家全球資訊網站網頁適時更新，提供 

    即時性、在地性及便利性之服務。 
一、持續更新維護網頁、強化資源連結，增加在地化及本家活動資訊，提高網

站親和性、及時性及創意性。 

二、按「講座課程」分類，將「衛教園地」區分為「慢性病預防」、「眼耳鼻

喉保健」、「失智症-美好人生」、「銀髮族日常保健」、「季節性疾

病」、「其他」6 大類網頁資訊分門別類，便利瀏覽者取得相關資訊。 

三、於影音專區持續增加各項政令、防災避難、生活常識…等宣導動畫短片及

微電影，以淺顯易懂的影片及卡通動畫方式呈現，拉近與瀏覽者的距離，

使其能輕易了解各項政令內容。 

四、持續更新維護網頁、強化資源連結，增加在地化及本家活動資訊，提高網

站親和性、及時性及創意性。 

四、中程修正計畫遷建工程，依規劃管制期 

    程，完成各項準備工作。 
一、 中程計畫工程計費計新臺幣 16 億餘元，全案委由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先建

後拆」及「代拆代建」，並於新家區搬遷後，辦理舊址建物相關設施拆除及

實施資產撥交。 

二、 崇明路舊址拆除：於 113年 7月 25日啟動拆除作業，業於 114年 7月 15日

及 9 月 4 日辦理驗收及複驗，因現場仍有 B5 類廢棄土石方未達點交標準而

驗收不合格。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多次協商會議決議，工務局已要求廠商辦

理土石方去化作業，預計 115 年 1 月底完成土石方篩分作業，俟地政局確認

細公 1 土地可開始收土日起，每日預計出土 1,000 例方，並於兩週內完成清

運作業。經地政局評估，細公 1 土地所有權取得期程約於 115 年 3 月上旬完

成，屆時可開始收土。故工務局預估於 115 年 3 月底至 4 月上旬開始進行土

石方清運，並於 115年 4月底前完成全區清運及防塵網鋪設。 

三、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已於 114年 5月 28日前完成並驗收合格。 

一、持續更新本家全球資訊網、網路社群等 

    公告相關資訊，並符合無障礙網頁認 

    證，便利住民共享訊息。 

一、除於本家全球資訊網刊登本家活動訊息外，亦登載其他公務機關活動訊

息，便利住民及瀏覽者共享訊息。 

二、本家網頁設計符合網站無障礙規範，已取得無障礙網頁第 2 優先等級(AA)

標章認證。 

五 

 

開放政府透明

治理，優化機

關管理創新 

二、檢討內部作業，適時簡化不必要的審核 

    及行政作業程序，賡續滾動修正工作手 

    冊。 

一、為使行政管理規定執行與實務現況符合，採取作法如下： 

   (一)由業管組室簽擬相關作法會辦各組室，奉核定後實施。 



   (二)每年檢討檢視修訂乙次。 

二、各組室賡續滾動修正工作手冊。 

一、依據輔導會政策，並配合長期照顧服務 

    法的實施，對進住對象及服務模式，朝 

    向多元化思維規畫，建置便民、溫馨服 

    務照顧措施。 

    為有效活化運用養護堂空間，因應養護床位申請之需求，舒緩候住時間，

提升實際收住佔床率，除按需求轉介至其他榮家，按身體狀況調整床位，亦逐

步按照顧比將護理師及照服員增加到位，逐步開區讓候住者無縫接軌入住。 

二、擴大資源共享與志工運用，提升服務層 

    面，解決服務人力不足之窒礙問題。 
    本家榮欣志工服務人次為 930，提供 1,128 小時的關懷探訪、簡易復健、休

閒散步、團康活動、烘焙家常點心等服務予 1,337 人次長輩。 

三、結合警察局、消防局復興分隊及後甲分

隊、東區衛生所及臨近醫療院所等單

位，提供住民防詐騙、防走失、防火宣

導及辦理衛教講座等服務措施。 

一、 防詐騙：本家邀請高雄合庫銀行新興分行、中國信託證券台中分公司、高

雄科大金融系兼任講師及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莊敬派出所等單位、向住民

宣導防詐騙、金融知識等課程，並利用堂隊廣播系統及三餐用餐時間宣導防

詐騙案例並張貼於堂隊公佈欄週知。 

二、 防走失：各堂運用三餐用餐時及每日巡房時機向特需長輩叮嚀，每日堂隊會

議列入重點討論事項，並與大門及側門警衛保持緊密聯繫與資訊更新。 

三、 防火：邀請臺南巿政府消防局復興分隊、後甲分隊分別於 114 年 5 月 16

日、5 月 22 日蒞家指導消防驗證，另為強化本家防火管理機制及提升人員

與住民夜間災害應變能力，於 12 月 26 日辦理消防講習，邀請臺南市政府消

防局專業人員蒞家指導防火觀念、初期滅火及避難逃生要領；並於 12 月 29

日實施分組實地演練，於各區域進行操作訓練。同時配合辦理夜間緊急召回

機制測試及夜間實兵演練，模擬夜間突發火警情境，驗證人員召回時效、通

報流程及應變作為，以全面提升本家防災整備及應變效能，確保住民生命安

全。  

四、衛教講座：辦理防疫健康講座、失智照護等課程，邀請高雄榮總臺南分院、

東區衛生所蒞家授課。 

六 

 

掌握社經發展

趨勢，專案規

劃前瞻服務 

四、設有診所，耳鼻喉專科醫師駐診，並與

高雄榮總臺南分院協調合作，蒞家支援

門診。 

一、醫療服務: 

(一)本家設有診所，耳鼻喉專科醫師駐診，每日上下午提供門診診療、堂隊住

民巡診服務。 

(二)每週五下午 14:00-17:00 提供頸部超音波檢查，114年總計服務 44人次。 

二、就醫診療服務： 



(一)高雄榮總就診服務：必要性就診需求時可派車協助就醫。 

(二)高榮臺南分院就診服務：家區搬遷鄰近臺南分院，邀請臺南分院中醫師每

週四下午蒞家，提供住民針灸、中藥等傳統醫療服務，114 年支援 49 診次

共計 1,092 人。 

(三)增加身心科門診，每月第 2 週週五上午身心科吳證寬、王子嘉醫師支援

門診，提供認知、心理、行為有問題之住民長輩評估，予以醫療照護及轉

診服務，114 年巡診服務，計開設 12 診次，服務 44 人次。 

五、辦理長期照護六大品質指標監測作業， 

    定期統計分析，以 PDCA品質改善方法 

    進行跨專業討論研議改善措施，不斷提 

    升照護品質。 

一、 每月針對照護六大品質指標監測，定期統計分析，以 PDCA 品質改善方法

制定改善措施，並追蹤成效。 

二、114 年成效如下： 

 (一)感染管制指標監測：總感染密度 1.031‰（＜閾值 1.2 ‰） 

 (二)跌倒管制指標監測：發生密度 0.31％（＜閾值 1.8％）。 

 (三)非計劃性轉至急性醫院住院指標監測：住院率 0.14％（＜閾值 0.78％）。 

 (四)非計劃性體重改變指標監測：發生率 0.08％（＜閾值 0.35％）。 

 (五)壓傷管制指標監測：發生率 0.23％（＜閾值 1.8％）。 

  (六)約束管制指標監測：發生率 0.01％（＜閾值 0.35％）。 

 


